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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條 明新學校財團法人明新科技大學(以下簡稱本校)為推動學生自主學習、

學用合一與跨領域學習，特訂「明新學校財團法人明新科技大學微學分

課程實施辦法」(以下簡稱本辦法)。 

第二條 各微學分課程開課，須依照本校「開課、排課及調課作業辦法」第十一

條辦理，並彙整送教務處備查。 

第三條 開課單位得依課程主題需求規劃微學分課程，如演講（活動）、實驗（實

習、參訪）、遠距（網路教學）、實作研習營、工作坊或相關活動等不

同類型課程。 

第四條 為符合本校學分授課時數18小時為1學分之時數比例，每門微學分課程

以0.1學分為單位，且不得小於0.1學分。 

第五條 課程實施方式：  

一、本課程成績訂定標準應依本校「學生成績處理與更正辦法」送交成

績。 

二、學生修習微學分課程，學分得認列跨系選修或專業選修學分項目內，

由主修科系(學位學程)認列為跨系選修或專業選修。 

第六條 微學分課程之鐘點計算如下： 

一、教師微學分之鐘點數由開課單位依實記錄，開課單位須於每學期課

程結束時，彙整簽請教務處或依相關經費來源核發鐘點費。 

二、若該微學分課程，授課教師已支領正式課程鐘點費或演講費，則不

得再支領微學分課程鐘點費。  

三、業界專家授課費用(鐘點費/演講費)由開設微學分單位支應。 

第七條 為鼓勵教師開設微學分課程，提升跨域之整合學習，教師可提出課程申

請，經相關審查程序通過後辦理。 

第八條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，依本校學則及其他相關法令規定辦理。 

第九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，陳請校長核定後發布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

